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区风雅西路西北侧松炀

资源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

7,625,700

3.728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4,65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股份数量为116,6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4,
533,4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王壮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指南先生出席会议，其余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7,700

比例（%）

99.1082

反对

票数

33,400

比例（%）

0.4379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453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8,000

比例（%）

99.1122

反对

票数

33,100

比例（%）

0.4340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453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557,500 99.1056 33,100 0.4340 35,100 0.460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7,500

比例（%）

99.1056

反对

票数

33,600

比例（%）

0.4406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453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9,100

比例（%）

99.1266

反对

票数

32,000

比例（%）

0.4196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45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43,000

比例（%）

98.9155

反对

票数

46,100

比例（%）

0.6045

弃权

票数

36,600

比例（%）

0.4800

7、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6,300

比例（%）

99.0899

反对

票数

54,700

比例（%）

0.7173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192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2,100

比例（%）

92.6183

反对

票数

56,900

比例（%）

5.9073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1.47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4,900

比例（%）

99.0567

反对

票数

56,600

比例（%）

0.7540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189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0,900

比例（%）

99.0191

反对

票数

60,100

比例（%）

0.7881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1928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9,300

比例（%）

94.0702

反对

票数

81,600

比例（%）

5.0193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9105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81,500

比例（%）

99.4203

反对

票数

32,000

比例（%）

0.4196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1601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77,000

比例（%）

99.3613

反对

票数

34,000

比例（%）

0.4458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19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2024 年 度 薪 酬 情 况 及
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75,200

775,500

775,000

775,000

776,600

760,500

773,800

772,100

比例（%）

91.9354

91.9710

91.9117

91.9117

92.1015

90.1921

91.7694

91.5678

反对

票数

33,400

33,100

33,100

33,600

32,000

46,100

54,700

56,900

比例（%）

3.9611

3.9255

3.9255

3.9848

3.7950

5.4672

6.4871

6.7481

弃权

票数

34,600

34,600

35,100

34,600

34,600

36,600

14,700

14,200

比例（%）

4.1035

4.1035

4.1628

4.1035

4.1035

4.3407

1.7435

1.6841

9

10

11

12

13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
酬情况及 2025 年薪酬计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
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772,400

768,400

746,800

799,000

794,500

91.6034

91.1290

88.5673

94.7580

94.2243

56,600

60,100

81,600

32,000

34,000

6.7125

7.1276

9.6774

3.7950

4.0322

14,200

14,700

14,800

12,200

14,700

1.6841

1.7434

1.7553

1.4470

1.74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表决议案中，第8项议案为关联事项，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

东有：王壮加、王林伟、李纯、王卫龙，关联股东王壮鹏、深圳市前海金兴阳投资有限公司、汕头
市新联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蔡丹虹、蔡建涛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次表决议案中，第9项议案为关联事项，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
东有：翁腾、王仲伟；

3、本次表决议案中，第11项议案为关联事项，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
东为：王壮加，关联股东王壮鹏、深圳市前海金兴阳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新联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蔡丹虹、蔡建涛未出席本次会议；

4、股东王壮加持有表决股份数6,000,000股，其所持股份在涉及需要回避的表决中未计入
有效表决权数；股东王林伟持有表决股份数150,000股，其所持股份在涉及需要回避的表决中
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股东李纯持有表决股份数250,000股，其所持股份在涉及需要回避的表
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股东王卫龙持有表决股份数262,500股，其所持股份在涉及需要回
避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股东翁腾持有表决股份数60,000股，其所持股份在涉及需
要回避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股东王仲伟持有表决股份数60,000股，其所持股份在
涉及需要回避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5、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13为特别
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创超、汪宇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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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

275,315,999

77.44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经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董事丁佳磊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董事长 Jürgen V?hringer先生因身体原因及独立董事张

俊先生、周逢满先生因工作原因采用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忠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2,024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97,434

比例（%）

99.9932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97,434

比例（%）

99.9932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628,370

比例（%）

63.7915

反对

票数

21,810

比例（%）

0.0079

弃权

票数

99,665,819

比例（%）

36.200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632,880

比例（%）

63.7931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99,665,819

比例（%）

36.2007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92,924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21,810

比例（%）

0.0079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628,370

比例（%）

63.7915

反对

票数

21,810

比例（%）

0.0079

弃权

票数

99,665,819

比例（%）

36.2006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27,661

比例（%）

99.8662

反对

票数

21,810

比例（%）

0.1264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74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97,434

比例（%）

99.9932

反对

票数

17,300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6,534

比例（%）

99.9892

反对

票数

28,20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2,024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617,470

比例（%）

63.7876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99,665,819

比例（%）

36.2006

1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2,024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265

比例（%）

0.0006

14.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6,234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28,20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1,724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6,234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28,20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1,724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1,724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32,71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5,286,234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28,20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1,565

比例（%）

0.0007

1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75,297,134 99.9931 17,300 0.0062 1,565 0.00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43,872,590

14,192,673

17,227,661

373,791

16,853,87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662

94.185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1,810

21,81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264

5.495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265

1,265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74

0.3189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

10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6,145,
190

11,952,
517

26,138,
800

26,134,
290

比例（%）

99.9118

99.8073

99.8874

99.8701

反对

票数

21,810

21,810

28,200

32,710

比例（%）

0.0833

0.1821

0.1077

0.1249

弃权

票数

1,265

1,265

1,265

1,265

比例（%）

0.0049

0.0106

0.0049

0.00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8为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关联股东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ASIA PA⁃

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巴马俪全饮料有限公

司、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258,065,263股，均对本议案回避了表

决。

3、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8、议案10、议案13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一岑、陈乃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以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2025-027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7,777,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约89,333,217.90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在权益分配实施前，如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2、截至本次权益分派申请前一交易日，公司总股本为297,777,393股，因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兴瑞转债；债券代码：127090）正处于转股期，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
如有新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则相应增加，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
行调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余额为0股。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00股后的297,

777,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955

08*****959

08*****932

08*****028

08*****034

股东名称

浙江哲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和之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瑞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和之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和之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兴瑞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兴瑞转债转股价

格为25.90元/股，调整后兴瑞转债转股价格为25.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2）。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源路669号
咨询联系人：张红曼、李梦桦
咨询电话：0574-63411656
传真号码：0574-63411657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90 债券简称：兴瑞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25.90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25.60元/股
4、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429号”文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2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兴瑞转债；债券代码：127090）462万张，每张面值为100元，每
张发行价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46,200 万元，期限6年，即2023年7月24日至2029
年7月23日。兴瑞转债于2023年8月15日上市。

二、关于“兴瑞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根据《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
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
订。

三、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兴瑞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6.30元/股。2024年1月2日，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前三季

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3年12月29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1.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兴瑞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6.30元/股调整为26.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5）。
2024年6月6日，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4年6月5日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兴瑞转债”转股价格由26.20元/股调整为25.9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8）。

四、本次“兴瑞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5年

5月28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上述规定，
经计算“兴瑞转债”（债券代码：127090）的转股价格由25.90元/股调整为25.60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1698号麓谷科技创新创业园B1栋三层
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云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人，代表股份101,295,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9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2 人，代表股份 101,295,9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9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人，代表股份3,145,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5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1人，代表股份 3,145,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31,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30％；反

对3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8％；弃权1,057,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80,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6156％；反对 3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15％；弃权1,0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28％。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74,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52％；反

对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1,04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3,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7.9765％；反对 27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69％；弃权1,0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4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43,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47％；反

对3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7％；弃权1,03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9940％；反对 31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77％；弃权1,03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68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21,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35％；反

对1,3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0％；弃权31,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71,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3104％；反对 1,34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753％；弃权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8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6％；反

对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1,03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8.4089％；反对 27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69％；弃权1,0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42％。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85,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7％；反

对2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2％；弃权1,03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5,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8.3453％；反对 2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9％；弃权1,0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78％。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65,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64％；反

对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4％；弃权1,05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4,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7.6935％；反对 27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69％；弃权1,0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296％。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965,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64％；反

对2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2％；弃权1,05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4,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7.6935％；反对 2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9％；弃权1,0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96％。

本次会议无股东参与现场表决，公司对每项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公司
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思思、向思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6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